
附录 B 

 

司法管辖区特定条款 

 

 

I. 美国居民 

 

本节仅适用于居住在美国境内目前实施全面数据隐私法的州的个人（例如，包

括但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蒙大拿州、俄勒冈州、

德克萨斯州、犹他州或弗吉尼亚州）（“美国隐私法州”）。如果您对本隐私

声明中提供的信息或我们的隐私惯例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privacy@vialto.com

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处理活动 

 

a. 业务联系人 

 

我们收集和处理了我们业务联系人的个人数据，并在过去的十二（12）个月内

进行了收集和处理，具体类别详见附录 A“业务联系人”部分。有关我们在这

些类别中收集和处理的个人数据、此类信息的来源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目的

的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业务联系人”部分。有关我们为开展日常

业务运营而向第三方披露此类信息的类别的信息，请参阅本隐私声明的“个人

数据的传输和披露”部分。 

 

b. 客户及与我们客户相关的个人 

 

在向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时，我们可能会处理这些客户以及与这些客户相关的个

人数据。如本隐私声明所述，我们的政策是只收集达成协议目的所需的个人数据，

并且我们只要求客户在需要时才与我们分享个人数据。 

 

当我们需要处理个人数据以提供专业服务时，我们要求我们的客户向相关的数据

主体提供有关其使用的必要信息。Vialto 也可能在与所述数据主体直接接触时，

如与我们的个人客户接触时，直接向数据主体提供本隐私声明。 

 

鉴于我们向客户提供的服务的多样性，关于这些服务，我们收集和处理了，或在

过去十二（12）个月内可能已经收集和处理的个人数据类别，具体见附录 A 中

“客户及与我们客户相关的个人”部分。有关我们在这些类别中收集和处理的个

人数据、信息来源以及收集和处理这些信息的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

“客户及与客户相关的个人”部分。有关我们为开展日常业务运营而向第三方披

露此类信息的类别的信息，请参阅本隐私声明的“个人数据的传输和披露”部分。 

 

c. 我们网站和应用程序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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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外部用户提供我们管理的各种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虽然某些网站或应用

程序可能包含或引用本隐私声明，但请注意，这些网站或应用程序可能包含自己

的隐私声明和/或条款和条件，解释这些应用程序为何以及如何收集和处理个人

数据，这些内容可能与本隐私声明有所不同。有关您使用这些网站或应用程序时

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的信息，以及您可能在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时享有的权

利，请参阅相关网站或应用程序的隐私声明。 

 

如果某些网站或应用程序包含或引用本隐私声明，请参阅本附录 B 第 I 条（美

国居民）的相关部分，该部分适用于您使用本网站或应用程序时与我们的关

系。 

 

d. 我们因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而获得其个人数据的个人（即客户外派员工） 

 

在向客户外派员工提供服务时，我们可能会处理该等客户外派员工以及与该等客

户外派员工关联的个人数据。如本隐私声明所述，我们的政策是仅收集达成协议

目的所需的个人数据，并且我们要求我们的客户外派员工仅在这些目的需要时才

与我们共享个人数据。 

 

鉴于我们向客户外派员工提供的服务多样性，有关在过去十二（12）个月内，我

们收集和处理的与此类服务有关的个人数据类别，或可能已经收集和处理的与此

类服务有关的个人数据类别，具体见附录 A 中“我们因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而

获得其个人数据的个人（即客户外派员工）”部分。有关在这些类别中收集和处

理的个人数据、该等资料的来源以及收集和处理该等资料的目的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附录 A 中“我们因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而获得其个人数据的个人（即客

户外派员工）”部分。有关我们为开展日常业务运营而向第三方披露此类信息的

类别的信息，请参阅本隐私声明的“个人数据的传输和披露”部分。 

 

e. 供应商（包括分包商以及与我们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相关的个人） 

我们收集和处理了我们供应商的个人数据，并且已经在过去的十二（12）个月内

收集和处理，具体见附录 A“供应商（包括分包商以及与我们的供应商和分包商

相关的个人）”部分。有关我们在这些类别中收集和处理的个人数据、信息来源

以及收集和处理这些信息的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供应商（包括分

包商以及与我们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相关的个人）”部分。有关我们为开展日常业

务运营而向第三方披露此类信息的类别的信息，请参阅本隐私声明的“个人数据

的传输和披露”部分。 

f. 人员 

 

请参阅 Vialto Partners 内部网上的相关隐私声明，了解与您在 Vialto Partners 中

的职位有关的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及您在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方面可能

拥有的权利。 

 

g. 候选人的寻找和招聘 

 



请参阅在招聘和（如适用）入职过程中向您提供的单独隐私声明，了解有关收

集和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信息，以及您在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方面可能拥有

的权利。 

 

h. 我们办公室的访客 

 

我们收集和处理了我们办公室访客的个人数据，或可能在过去十二（12）个月内

收集和处理的个人数据类别，具体见附录 A“我们办公室的访客”部分。有关我

们在这些类别中收集和处理的个人数据、信息来源以及收集和处理这些信息的目

的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我们办公室的访客”部分。有关我们为开展

日常业务运营而与第三方分享该等资料的类别的信息，请参阅本隐私声明的“个

人数据的转移及披露”部分。 

 

i. 与我们取得联系的其他人士 

 

我们收集或处理了其他与我们联系的人的个人数据，或可能在过去十二（12）

个月内收集或处理了该个人数据类别，具体见附录 A“其他与我们联系的人”

部分。有关我们在这些类别中收集和处理的个人数据、信息的来源以及收集和

处理这些信息的目的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其他与我们联系的人”

部分。有关我们为开展日常业务运营而与第三方分享该等资料的类别的信息，

请参阅本隐私声明的“个人数据的转移及披露”部分。 

 

您的隐私权 

 

本节介绍美国隐私法州居民享有的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请参阅隐私声

明的“您与个人数据相关的法律权利”部分，了解您对个人信息可能拥有的其

他选择。 

 

a. 知情权/访问权 

 

如果您是美国隐私法州的居民，根据适用法律的某些情况，您有权要求我们向

您披露我们收集、使用、披露和出售的有关您个人数据的具体细节（对于某些

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可能仅限于过去 12 个月）和/或您个人数据的副本。 

 

一旦收到您的请求后，我们会确认该请求并依法做出回应，可能要求您提供额

外信息以核实您的身份，澄清您请求的性质，让您知道我们是否需要更多时

间，让您知道我们是否需要收费（例如请求明显没有根据或过于繁琐，特别是

由于其重复性，同时考虑到提供信息或沟通或采取所请求的行动的行政成

本），或者如果由于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我们无法满足您请求的任何部分，

我们会通知您。如果我们知道您的请求与我们作为 “处理者”或 “服务提供

商”（或美国隐私法州适用的当地法律所定义的类似术语）处理给我们企业客

户的信息有关，我们会将您的请求转发给相关客户，并与该客户进行必要的合

作以处理您的请求，和/或通知您应直接向我们代表其处理信息的客户提交请

求。 



 

b. 删除的权力 

 

如果您是美国隐私法州的居民，根据适用法律的某些情况，您可能有权要求我

们删除我们从您那里收集和保留的任何您的个人数据，但某些例外情况除外。

一旦我们收到并确认您的有效可验证请求，我们将删除、去标识化或汇总您的

个人数据，并指示我们的服务提供商这样做，或者如果我们因法律规定的例外

而无法满足您的任何部分请求，我们将通知您。如果您的请求涉及我们作为

“处理者”或“服务提供商”（或根据美国隐私法州适用的当地法律定义的类

似术语）向我们的某个客户处理的信息，我们将通知您应直接向我们代表其处

理信息的客户提交请求。 

 

c. 更正的权力 

 

如果您是美国隐私法州的居民，根据您所居住的美国隐私法州的规定，在某些

情况下，您有权要求我们更正我们保留的任何您的个人数据中的不准确之处，

前提是符合适合法律的要求。 

 

d. 可携性权力 

 

如果您是美国隐私法州的居民，在适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您可能有权要求

我们提供您个人数据的副本，我们将以便携且在技术上可行的情况下易于使用的

格式保存该副本。 

 

e. 选择不接受某些处理的权利 

 

如果您是美国隐私法州的居民，根据您所居住的美国隐私法州的规定，在某些

情况下，根据适用法律，您可以选择不参与对您个人数据的某些处理。更具体

地说，根据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您可能有权： 

（i） 选择不参与您的个人信息的出售，或与第三方使用或共享您的个人

数据，以进行定向广告、画像分析或跨上下文行为广告；和 

（ii） 限制使用和披露您的敏感个人信息。 

 

请通过 privacy@vialto.com 与我们联系，了解我们的做法以及您如何根据适用

法律行使您的选择退出权利的相关信息。 

 

f. 提交请求 

 

如要行使上述权利，请在 privacy@vialto.com 向我们提交可验证的请求。 

可验证的请求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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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足够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合理地验证您是我们收集的个人数据的对象

或该对象的授权代表。但是，请勿向我们发送敏感的个人数据。 

•详细描述您的请求，以便我们能够正确理解、评估和回应。 

 

如果我们无法验证您的身份或提出请求的权限并确认该个人数据与您相关，我

们将无法响应您的请求或向您提供个人数据。提出可验证的请求不需要您在我

们这里创建账户。我们只会使用可验证请求中提供的个人数据来验证请求者的

身份或提出请求的权限。 

 

我们将根据适用法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回应您的请求。在某些州，如加利福尼

亚州，我们提供的任何披露可能仅涵盖可验证请求收到之前的 12 个月期间，这

是法律要求的。 

 

g. 不歧视 

 

根据适用法律，我们不会因您行使任何《美国隐私法》规定的州隐私权而歧视

您。 

 

II. 欧洲经济区、瑞士和英国居民 

 

转移 

 

如果您位于欧洲经济区（EEA）、瑞士或英国，您的个人数据可能会转移到 EEA、

瑞士或英国以外的国家。在我们收集您在 EEA、瑞士或英国的个人信息时，转

移到在 EEA、瑞士或英国以外的地方将根据适用于您的司法管辖权，仅限于： 

 

• 传输到位于提供足够保护您个人信息的国家的接收方； 

• 根据满足 EEA、瑞士或英国要求（如适用）的协议，将个人数据传输

给 EEA、瑞士或英国以外的数据处理者或数据控制者（如适用）；例

如欧盟委员会就 EEA 以外的转移批准的标准合同条款，或信息专员

就英国以外的转移发布的欧盟委员会标准合同条款的国际数据转移附

录；或根据当地适用法律授权的其他适当转移机制或保障措施转移。 

 

您的隐私权 

 

本节描述了 EEA、瑞士和英国（统称为“欧盟地区”）居民的权利。根据欧盟

地区适用的隐私法，您可能拥有以下权利： 

 

• 获得关于我们是否处理有关您的个人数据的确认，收到您个人数据的副本，

并获得有关我们如何以及为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某些其他信息； 

 

• 请求对您的个人数据进行修改或更正，以便在数据不准确时（例如，如

果您更改了地址）进行更正，并要求补充不完整的个人数据； 



 

• 在以下情况下（根据您适用的当地法律），我们会删除您的个人数据： 

o 就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的目的而言，该个人数据已不再必要； 

o 如果我们处理的法律依据是同意，则您撤回同意，并且我们没有其

他处理的法律依据； 

o 如果我们处理的法律依据是该处理对于我们或第三方追求的合法

利益是必要的，则您反对该处理，且我们没有压倒性的合法依据； 

o 您反对为直接营销目的而进行处理； 

o 您的个人数据被非法处理；或 

o 必须删除您的个人数据，以遵守我们所受的当地法律或法律义

务。 

 

•  限制个人数据处理，可能包括在以下情况下： 

o 如果您对个人数据的准确性提出异议，限制处理的期限应使我们能

够验证个人数据的准确性； 

o 您的个人数据已被非法处理，您要求限制处理而不是删除； 

o 就收集和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目的而言，您的个人数据不再是必需

的，但您需要该个人数据来建立、行使或维护法律主张；或 

o 当您反对基于我们所识别合法利益进行处理时，限制处理的期限应

使我们能够验证我们所依赖的合法理由是否优于您的利益。 

 

• 反对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这可能包括以下情况： 

o 我们进行处理的法律依据是，为了实现我们或第三方追求的合法利

益，必须进行处理；或 

o 我们的处理是为了直接营销目的。 

 

• 数据可移植性的权利，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o 接收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数据的权利，以及将数据发送给其他组织 

（或在技术上可行的情况下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权利，前提是我们

处理个人数据的合法依据是同意或履行我们与您的合同的必要性，

并且处理是通过自动化方式进行的。 

 

• 撤回同意的权利 

o 在我们基于同意处理个人数据的情况下，个人有权随时通过

privacy@vialto.com 与我们联系来撤回同意。 

 

如果您认为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违反了法律，您可能根据适用的当地法律享有某些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向您通常居住或工作的国家或涉嫌侵权发生地负责执行数据

保护法的适用数据保护监管机构提出投诉的权利。 

 

III. 中国大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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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仅适用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仅就本隐私声明而言，不包

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个人。如果您对本隐私声明中提供的信息或我们的

隐私惯例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privacy@vialto.com 与我们联系。 

 

我们处理您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保法”）适用的情况下，我们可

能依据以下部分或全部法律依据处理您的个人数据：（i）您的同意；（ii）签

订或履行您作为一方的合同的必要性；（iii）根据依法制定的人力资源管理规

则和政策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性；（iv）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律义务的必要

性；（v）在紧急情况下保障您的生命安全、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必要性；（vi）

为新闻报道和其他公共利益活动的目的；（vii）用于处理个人自己已经披露或

以其他方式合法披露的个人数据的目的；（viii）个保法规定并允许的其他情

形。 

 

个人数据的转移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因此，由于我们业务的全球性质，您的个人数据将

被转移至以下海外接收方访问： 

 

• 海外接收人名称：CD&R Galaxy UK Opco Limited 

• 联系方式：privacy@vialto.com 

• 输出个人数据的范围：请参阅附录 A“个人数据的收集”一节所述的个人

数据范围 

• 转让目的：请参阅本隐私声明中“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部

分，以及附录 A 中适用于您的“个人数据的使用”部分。 

• 处理方法：收集、记录、组织、结构化、调整、修改、检索、咨询、存储、

使用、通过传输披露、传播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对齐或组合、限制、删除

或销毁 

• 联系我们：您可以向 privacy@vialto.com 提交有关您个人数据的请求或

查询。 

 

您的个人数据也可能由上述海外接收人传输给 Vialto Partners 网络内的其他实 

体，以及 Vialto Partners 网络聘请的位于中国境外的第三方，为了本隐私声明相

关章节中所述的目的。有关我们可能与之共享您的个人数据的第三方类别的信息，

请参阅本隐私声明的“个人数据的传输和披露”部分。当我们将您的个人数据转

移到外国司法管辖区时，我们将按照本隐私声明中所述的方式保护此类信息。您

可透过上述相关联系信息，向海外接收方行使有关您个人数据的权利。 

 

所收集的个人数据类别 

请参阅本隐私声明附录 A 适用于您的“个人数据的收集”一节所述的个人数

据范围，以了解我们收集有关您的个人数据的详细类别。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个保法》对敏感个人数据的定义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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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

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

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我们收集和处理的部分个人数据可能被视为

敏感个人数据。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会确保敏感个人数据的处理是实现本隐

私声明所述特定目的所必需的，并且我们对敏感个人数据的处理将配备严格的

安全措施，并以对您的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 

 

您在中国境内与个人数据相关的合法权益 

 

本节介绍中国大陆居民根据《个保法》对其个人数据可能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

可以通过向我们提交可验证的请求（privacy@vialto.com）来行使。 

 

• 访问和复制权：访问和复制与您有关的个人数据的权利。 

• 更正权：要求我们更正与您有关的不准确的个人数据或补充不完整的个人

数据的权利。 

• 删除权：在个保法规定的某些情况下要求我们删除您的个人数据的权利。

但是，您的删除权不会影响我们在删除请求之前处理的合法性，也不会影

响基于适用法律依据的处理的合法性。 

• 解释权：在本隐私声明不清楚或未提及的情况下，要求我们进一步解释我

们处理个人数据的规则的权利。 

• 转移权：在符合个保法规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要求我们将我们持有的您的

个人数据转移给其他控制者的权利。 

• 撤回同意的权利：如果您已经就某些类型的处理活动给予了同意，您可以

随时撤回该同意，且该撤回具有未来效力。此类撤回不会影响撤回同意之

前的处理或基于适用法律依据的处理的合法性。 

• 个保法允许的其他权利。 

 

请注意，根据个保法，上述权利可能会受到豁免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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